
安阳县统计局权责清单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类程序流程图

1．统计调查对象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统计资料，拒

绝、阻碍统计检查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2．统计调查对象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的处罚

3．未在规定期限领取依法制发的统计调查表、未按照要求将有关资料送

至指定地点接受检查的行为的处罚

4．未按规定建立或者变更统计调查关系行为的处罚

5．聘请、任用未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的处罚

6．已取得统计从业资格的人员涂改、转让、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

料，骗取统计资格证书，出租、出借统计从业资格证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7．经济普查对象拒绝或妨碍调查，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

未按时提供有关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处罚

8．农业普查对象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情节轻微

较大数额罚款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

初步确认统计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

调查取证

须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或询问，

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要求当事人在《现场检

查笔录》和《调查笔录》上签字

不予处罚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行政执法人员提出初步处罚意见，撰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上报局领导进行审批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签署《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签署《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阳县统计局 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安阳县统计局结案（立卷归档）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日常报表报送中发现 群 众 举 报 上 级 转 办



二、行政强制类程序流程图

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 调查表、

会计资料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县统计局执法人员当场进行

现场检查并要求行政相对人

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签字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是否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统计违法行为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不到场的，

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

章确认，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统计执法人员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

员出示执法证件

5 日内查清事实，根据违法事实作出相关行政处罚

县统计局结案（立卷归档）

统计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

调查表、会计资料等有关证明材料



三、其他职权类程序流程图

1．政府部门公布统计数据备案

2．对统计人员或者集体给予奖励

县政府有关部门报送相关数据

县统计局对有关部门报送的数据进行登记

与统计部门数据不一致的，

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协

商一致后进行公布

与统计部门数据相一致的，

由有关部门进行公布

县统计局对有关部门报送的数据是否与统计部门的数

据一致性进行审查

有关部门至公布之日起，向

统计部门备案

公示申请条件、申报期限、申报条件、需要提供的材料等

相关单位或个人上报审批材料

县统计局拟定表彰文件，部门领导签发或局长签发后

正式印发

县统计局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确定表彰单位及个人

将表彰文件送达申请单位或个人


